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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关于加强呼叫中心业务管理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加强骚扰电话治理，

保护用户合法权益，依据《电信条例》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

管理办法》《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》以及《电信业务分

类目录（2015年版）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规范呼叫中心业务

的要求明确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加强准入管理

（一）经营呼叫中心业务，须按规定取得经营许可。

电信管理机构在许可受理审批过程中，应当组织对申请

人办公场所、人员情况等进行实地查验，申请人须予以配合。

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申请材料不符的，视为提供虚假材

料，电信管理机构依法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，并给予

警告，一年内不受理其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申请。

（二）经营呼叫中心业务，应当符合《电信业务分类目

录（2015年版）》界定的业务形态，即组建呼叫中心系统，

并按规定获得电信业务接入码号和语音中继线路资源，提供

以接受用户主动呼入为主的信息咨询服务。确有需要的，通

过合同、协议约定等方式经用户同意后，方可提供即时回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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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信息咨询等电话呼出服务，但不允许提供商业营销类电话

呼出服务。

电信管理机构在许可受理审批过程中，应当结合实地检

查情况仔细甄别申请者拟提供的业务形态。对于尚未具备开

展业务条件的或拟提供商业营销类电话呼出服务的，电信管

理机构依法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。对于确属呼叫中心

业务的，企业须提交骚扰电话禁呼承诺书。

（三）对于因骚扰电话问题被有关政府部门通报、约谈、

行政处罚的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，电信管理机构一年内不予

批准其呼叫中心业务的新增许可申请、延期申请、扩大业务

覆盖范围申请，期满并改正后方可恢复申请受理。

二、加强码号管理

（一）呼叫中心电信业务接入号码原则上只开通呼入

功能，对确需开通呼出功能的，企业须提交不违规呼出承诺

书。电信管理机构根据企业申请及承诺在电信网码号资源使

用证书上注明码号的呼入呼出功能。

（二）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在开通业务前，须按规定在

“码号资源管理系统”如实备案电信业务接入号码相关信息。

备案信息包括接入的基础电信企业、使用用途、呼入呼出开

通情况等。

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应当自取得

变更事项批复文件（含证书）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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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资源管理系统变更备案信息。

（三）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应使用电信管理机构向其

核配的电信业务接入号码提供服务，不得转让、出租或变相

转让出租码号资源，不得擅自启用码号资源，不得擅自改变

码号位长。

（四）对于因违反码号资源管理规定，受到电信管理机

构行政处罚的，依照《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

不予受理其码号申请。

被有关政府部门通报过的电信业务接入号码，电信管理

机构从严审查其新增的省内备案，相关基础电信企业审慎为

其新增接入。

三、加强接入管理

（一）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为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提

供接入服务前，应当认真核验其营业执照、许可证、码号证

书、码号备案信息等材料以及业务方案，并留存记录。

发现以下情况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一律不得为其提供

接入服务。

1、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营业执照、许可证、码号证书、

码号备案信息等不真实或不一致。

2、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未按规定申请获得经营许可或

码号，或未按规定办理码号备案手续。

3、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拟使用用户号码或其他呼叫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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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业务经营者获配的电信业务接入号码开展业务。

4、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擅自改变码号位长。

5、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提供商业营销类电话呼出服

务。

6、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原则上仅限于向呼叫中心

业务经营者提供呼入接入服务。

确需提供呼出接入服务的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事

前核验该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是否具备相应管理措施和技

术能力，确保呼出仅被用于经用户同意的即时回访和信息咨

询等服务。并且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还应当建立企业标准

或规范，明确呼出的用途、条件、时间、频次等具体要求，

纳入与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签订的合作协议。

发现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擅自呼出

的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限制相关接

入服务。

（三）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严格落实真实主叫鉴权

等要求，严禁为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或其他第三方虚拟、改

变、隐藏主叫号码等提供权限，确保电话溯源可查。

（四）对于因骚扰电话问题被有关政府部门通报、约谈、

行政处罚的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

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已提供的呼出接入，审慎新增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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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经营行为管理

（一）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应当健全内部管控机制，建

立技术手段，严格控制呼出，禁止拨打骚扰电话或为拨打骚

扰电话提供便利。

（二）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确因用户同意的即时回访或

信息咨询等实施呼出的，应当留存不少于 30 日内的通话录

音、相应的主被叫号码和拨打时间、用户同意的相关凭证等

信息，并尽量避开用户休息时间，建立合理的呼出管理制度。

（三）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应当使用合法合规的语音中

继线路等资源提供服务，不得转租转售相关电信资源。

（四）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不得通过转接平台等任何方

式违规更改电信业务接入号码。

（五）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应当合法合规获取使用回访

用户的相关信息，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仅向客户提供呼叫中心系统和座席出租服务的，

也属于经营呼叫中心业务，须符合本通知的准入管理、经营

行为管理等相关规定，并落实以下要求。

1、对于接入呼叫中心系统的语音中继线路和码号，呼

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应当核实确属客户合法合规获得的，并留

存相关证明材料。

2、建立健全技术防范手段禁止客户使用呼叫中心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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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拨打骚扰电话。

3、发现客户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擅自呼出的，须及时采

取必要措施限制其使用呼叫中心系统功能。

（二）以下三种情况不属于经营呼叫中心业务，无需申

请经营许可。

1、仅向自有客户提供咨询等服务，不向第三方客户提

供相关服务，如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物流、民航等服务型企

业使用自己申请的 95/96客户服务短号码开展自有业务的相

关服务。

2、仅提供话务员等人力外包服务，不组建呼叫中心系

统。

3、仅提供代为建设呼叫中心系统等技术服务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严控骚扰电话，保障人民群众合

法权益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。请各相

关单位务必提高认识，从讲政治的高度，坚决落实本通知及

骚扰电话治理相关要求，确保在短时间内有效遏制呼叫中心

业务拨打骚扰电话扰民问题。

（二）组织自查整改。请各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和各基

础电信业务经营者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立即开展自查自纠，停

止违规呼出、违规接入，完善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，并于 2019

年 月底前整改到位。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整改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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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9 年 月 日前报部信息通信管理局，省公司报当

地通信管理局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管理。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

理局进一步严格开展本辖区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许可准入审

批和码号审批工作，对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受理或不予批准

相关许可申请。加大整治力度，从严规范呼叫中心企业的经

营行为和基础电信企业的接入行为，依法处置违规行为。


